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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洛阳市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
工作方案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

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招生入学行为，切实维护教育

公平、公正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(一)坚持属地管理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行以县区为主

的管理机制，各县区人民政府依法承担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

校招生入学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加大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，科

学制定区域内义务教育发展规划，确保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

办学校提供。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，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

式安排在民办学校就读。

(二)科学划定片区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“学校划片

招生、生源就近入学”的总体目标，从实际出发，根据县域内

适龄儿童少年人数、学校布局、办学条件、学位数量、交通状

况等因素，科学合理确定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规模和划片入学

范围，确保学生相对就近入学。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地方，实

行单校划片；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，积极稳妥推进多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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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，对出现学校布局调整、学龄人口变化较大等情况，确需调

整片区范围的，可在科学评估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适当调

整片区范围，提前向社会公布，并深入细致做好宣传解释工作。

（三）坚持免试入学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均应严格遵守义

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，严禁通过笔试、面试、面谈、评测、简

历筛选等形式选拔学生，不得将各种竞赛证书、学科成绩、培

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入学的条件和依据。未经省级教

育行政部门批准，不得设立实验班，严禁任何学校以实验班的

名义“掐尖”招生。学校按照“房户一致”优先原则，排列先

后顺序分类分批招生，片区内登记报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

的，学校应全部录取；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，按照已明确的规

则录取，其余未录取学生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就近协调安排入

学。切实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薄弱初中的

政策措施，引导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。

（四）坚持公民同招。严格落实中央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

育发展和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的规定要求，坚持民办

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，原则上，民办学校的

招生范围限于审批地行政区域；对市级审批的有寄宿条件的民

办学校，可面向市辖区招生（孟津区、偃师区招生范围和方式

不变）。全面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，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

计划的民办学校，实行电脑随机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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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坚持公平公开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统一使

用“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”，开展学生信息采集和招生

计划、招生范围、录取信息发布等工作，全面实行阳光招生、

规范招生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义务

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，通过多种形式及时主

动向社会公开招生方案、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、招生程序、报

名条件、咨询方式等，建立健全监督举报制度，广泛接受学生、

家长和社会的监督。

（六）规范信息采集。全面清理取消学前教育经历、计划

生育证明、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无谓证明材料，预防接种

证明不作为入学报名前置条件，可在开学后及时要求学生提供。

网上信息采集时，根据招生入学工作需要，如实采集学生基本

信息、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严禁采集学生

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。信息采集工作应在招生入学时一次性采

集，不得利用各类 App、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。

二、招生条件

（一）小学阶段

凡年满六周岁（2017 年 8 月 31 日前，含 8 月 31 日出生）

的洛阳市户籍儿童、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其他

应依法入学的适龄儿童。

（二）初中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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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洛阳市 2023 届小学毕业生、在外地就读需回户籍所在地

升学的洛阳市户籍 2023 届小学毕业生、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

小学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。

三、城市区招生办法

公办、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使用同一平台，同步报名、

同步录取、同步注册学籍。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监护

人，选择 1 所公办学校或 1 所民办学校，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河

南 省 义 务 教 育 招 生 服 务 平 台 ”（ 小 学 招 生 网 ：

http://ywzs.jyt.henan.gov.cn/xxzs/ 、 初 中 招 生 网 址 ：

http://ywzs.jyt.henan.gov.cn/czzs/）进行报名，根据页面提示填

写真实信息。对弄虚作假、伪造证明材料造成学生不能正常入

学的，后果由监护人负责。

（一）市区公办学校报名办法及程序

1.8 月 2 日 8:00 至 6 日 18:00 网上信息采集。适龄儿童少年

监护人在“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服务平台”进行用户注册，登

录系统完善学生基本信息，根据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招

生细则，报名辖区内的 1 所公办学校，并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

材料。操作确有困难的，可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划片学校进行

现场报名。8 月 6 日 18：00，招生服务平台网上信息采集将自

动关闭。

2.8 月 2 日至 7 日现场资格审核。已在招生服务平台报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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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监护人需携带相关证明材料（户口簿、房屋

所有权证、父母身份证）到报名的辖区内学校进行现场资格审

核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及其监护人需提供居住证或务工凭

证（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市场监管部门颁发

的营业执照）、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、父母身份证。

3.8 月 8 日至 9 日公办学校公布录取结果。公办学校通过适

当方式（公布方式应提前告知）向报名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公

布录取结果。

4.8 月 15 日至 16 日公办学校补录。未被录取的由区教育行

政部门统筹安排到其他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。

（二）市区民办学校报名办法及程序

对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，实行“注册入学，

直接录取”；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一年级和七年级民办义

务教育学校，实行电脑随机录取。九年一贯制、十二年一贯制

民办学校，具有该小学 6 年连续学籍的应届毕业生可通过该校

初中部的直升方式入学，学校直升方式入学学生人数不能超出

该校七年级的招生计划；若符合条件的直升人数超过该校七年

级的招生计划，也要通过电脑随机录取。小学一年级不能通过

直升方式入学。

直升工作由学校组织实施，相关直升学校必须将符合直升

条件学生的学籍表（学籍变动轨迹证明）打印备查，并对直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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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监督。公示无异议后的直升名单由民

办学校报送审批地教育部门备案。选择直升和放弃直升的学生

必须要有监护人的书面承诺，确保招生工作平稳进行。

1.8 月 2 日 8:00 至 6 日 18:00 网上信息采集。符合民办学校

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其监护人在“河南省义务教育招生

服务平台”进行用户注册，登录系统完善学生基本信息，报名 1

所民办学校，并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操作确有困难的，

可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划片学校进行现场报名。8 月 6 日 18：

00，招生服务平台网上信息采集将自动关闭。

2.8 月 2 日至 7 日网上资格审核。各民办学校进行网上资格

审核。

3.8 月 8 日至 9 日公布审核结果。民办学校应通过适当方式

（公布方式应提前告知）向报名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公布审核

结果。

4.8 月 8 日至 14 日电脑派位及录取。进行报名数据、直升

数据整理、公布电脑派位学校、现场电脑派位、公布录取结果、

学生到校报到等工作。

双胞胎（多胞胎）子女参加电脑随机录取时，家长可自愿

提出申请“双胞胎（多胞胎）绑定”电脑随机录取。电脑派位

现场要邀请家长代表、纪检监察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计

算机专家等对电脑派位过程进行监督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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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名单及时进行公布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

5.8 月 15 日至 16 日，补录及其他。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少

年，由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到辖区内对应的公办学校，若辖区

内对应的公办学校无空余学位，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。

各县和偃师区、孟津区的招生时间和办法可参考城市区进

行。

四、保障特殊群体入学

1.统筹安排随迁子女入学。推进“两为主、两纳入、以居住

证为主要依据”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，落实《居住证

暂行条例》关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条款规定，简化优化入学

流程和证明材料，不得要求提供户籍地无人监护等不必要的证

明材料。回乡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的，由

当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照政策依法依规统筹安排，确

保符合条件随迁子女“应入尽入”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官

方网站公布随迁子女入学政策，设立专门服务窗口，公布服务

（咨询）电话。

2.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工作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

当地残联，认真摸清残疾或孤独症儿童少年底数，“一人一案”

进行分类安置，由就读（送教）学校为学生建立学籍，确保不

失学，不辍学。大力推进融合教育，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

读的方式，就近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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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到普通学校就读的，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进入特殊

学校就读；对需要专人护理、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安排送教上门，

依法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对于入学安置有争议的，由

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组织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，对其接受

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估认定，提出入学安置意见，明确适龄

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方式和具体就读（送教）学校，确

保应读尽读。

3.落实各项教育优待政策。对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

人子女、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、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

公安民警子女、引进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优

待对象，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和省、市各类教育优待

政策落实好优待对象的入学问题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严格控制起始年级班额。各县区要因校施策，严格控制和

合理调整大班额、超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划，严格控制小学一

年级和初中七年级的班额，确保 55 人以上大班额零增量。各县

区要按照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标准和市委教育工作

会议的时间要求控制班额，确保 2023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新生入学消除大班额。

2.健全控辍保学长效机制。各县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及有关

部门、学校、家庭等多方联控联保责任制，不断完善“一县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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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”控辍保学工作方案，压实责任，坚决防止因疫、因贫、因

病、因学习困难辍学。要聚焦重点县区、重点人群、重点环节、

重要时间节点，重点做好留守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孤儿、

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入学工作，加强关爱帮扶和教育资助，

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严厉打击以各种

名义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行为，对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

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辍学，情节严

重或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3.加强招生入学学籍管理。各县区、各学校要按照教育部《中

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义务教育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规定和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

生学籍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基〔2022〕290 号）要求，

及时完成小学新生注册和初、高中新生学籍接续工作。严格落

实学生“人籍一致，籍随人走”，严禁出现人籍分离、空挂学籍、

学籍造假和小学毕业未被录取等现象，严禁跨区域招生，严禁

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。对于

违规建立学籍、空挂学籍、代建学籍、以虚假信息建立学籍、

学籍业务办理不及时等问题，将对相关责任人和学校主要负责

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

4.严肃招生入学工作纪律。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普通中

小学入学“十项严禁”纪律要求。建立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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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追究机制，畅通违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，依法依纪查

处招生入学工作中的违纪行为。对于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

的学校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学校相关负责人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追

究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理。对属地学校招生工作监管不力的，依

法依规依纪对责任管理部门和人员予以问责。对于违规招生的

民办学校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5.积极做好招生宣传引导。各县区、各学校要通过官方平台

和新闻媒体加强舆论宣传引导，充分、深入、细致解读招生入

学政策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，引导家长形成合理就学预期。

及时主动公开招生相关信息，营造“阳光招生”良好氛围。持

续宣传“双减”等促进教育公平的具体举措和成效，在全社会

营造正确的义务教育质量价值观、学生成长观，引导家长树立

科学教育观念。

各县区要结合实际，制定 2023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实施细

则，于 5 月底前报送市教育局备案并适时向社会发布。

附件 2-1：2023 年洛阳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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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2023 年洛阳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联系方式

单位 具体地址 招生咨询电话 招生监督电话

涧西区教体局 涧西区东升二小南山校区 0379-62226017 0379-62226029

西工区教体局 西工区体育场路二十七中大门北侧 50 米 0379-62316169 0379-63892675

老城区教体局 老城区九龙鼎北坛角小学院内老区政府五楼 0379-63999667 0379-65250181

瀍河区教体局 瀍河区九都东路 18 号瀍河区政府 6 楼 0379-63531778 0379-63350680

洛龙区教体局
地址 1：洛龙区开元大道 212 号洛龙区政府 432 房间

地址 2：洛龙区太康路 5 号青少年活动中心二楼东（6 月--8
月使用）

0379-63213849
0379-65151568

0379-65156562

伊滨区教体局 伊滨区科技大厦 15 楼 1515 室 0379-61277688 0379-69660896

偃师区教体局 偃师区兴隆街 39 号 0379-67728121 0379-67729002

孟津区教体局 孟津区桂花路与英才路交叉口 0379-67921284 0379-679383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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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县教体局 新安县新城上海路中段 0379-63087919 0379-63087911

宜阳县教体局 宜阳县北城区李贺大道北侧 0379-68821937 0379-68822133

伊川县教体局 伊川县人民中路 161 号 0379-68330682 0379-68363686

汝阳县教体局 汝阳县凤山路 468 号 0379-68258598 0379-68232460

嵩 县教体局 嵩县行政路 18 号 0379-66317833 0379-66317833

栾川县教体局 栾川县君山东路第四实验小学前楼 0379-66818907 0379-66818905

洛宁县教体局 洛宁县兴宁中路 42 号 0379-66238855 0379-66231719

洛阳市教育局 洛阳市西工区凯旋东路 51 号 0379-63252761 0379-63935271




